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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北恒昱达电子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恒昱达电子有限公司、ＸＸＸＸＸＸ。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ＸＸＸ、ＸＸ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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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显示模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液晶显示模块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扭曲向列型液晶显示模块（TN-LCM）、超扭曲向列型液晶显示模块（STN-LCM）、

薄膜晶体管型液晶显示模块（TFT-LCM）。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18910.12 液晶显示器件 第1-2部分：术语和符号

GB/T 18910.61 液晶显示器件 第6-1部分：液晶显示器件测试方法 光电参数

GB/T 18910.101 液晶显示器件 第10-1部分：环境、耐久性和机械试验方法 机械

GB/T 18910.102 液晶显示器件 第10-2部分：环境、耐久性和机械试验方法 环境和耐久性

GB/T 18910.202 液晶显示器件 第20-2部分：目检 单色矩阵液晶显示模块

GB/T 18910.203 液晶显示器件 第20-3部分：目检 有源矩阵彩色液晶显示模块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910.1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分类

按显示技术可分为扭曲向列型液晶显示模块（TN-LCM）、超扭曲向列型液晶显示模块（STN-LCM）、

薄膜晶体管型液晶显示模块（TFT-LCM）。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应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5.1.2 采用的原材料、外购件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并附有质保书或合格证。

5.2 尺寸及偏差

根据需方需求，经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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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外观质量

5.3.1 非显示区域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非显示区域外观质量

序号 项目 要求 示意图

1 导线划伤 长度≤5.0 mm，宽度不超过线宽度的1/4 —

2 阻焊层脱落（导线上）
直径Φ≤2.0 mm；

或长度≤2.0 mm，宽度≤0.5 mm
—

3 外框生锈/堆积物
直径Φ≤2.0 mm；

或长度≤5.0 mm，宽度≤0.5 mm
—

4 外框镀漆脱落
直径Φ≤1.0 mm；

或长度≤2.0 mm，宽度≤0.5 mm
—

5 PCB聚集物金属异物 直径Φ≤0.3 mm，且无锡末 —

6 缺陷允许密度
同种类缺陷最小间距＞4.0 mm，不同种类缺

陷最小间距＞6.0 mm
—

7 焊点

分立元件 焊接截面呈凹月牙形

扁平封装元件
“焊趾（A）”或“焊踵（B）”呈凹月牙

形，焊点处无凹凸不平状

片状原件 焊接截面呈凹月牙形，焊点处无凹凸不平状

5.3.2 显示区域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显示区域外观质量

序号 项目 要求 示意图

1 漏墨气泡 不允许 —

2 彩虹 规定视角范围△Φ内不允许 —

3
偏光

片

贴错片 不允许 —

气泡 个数≤1个，直径Φ≤0.2 mm —

印痕、皱纹、

水纹
无明显缺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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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显示区域外观质量（续）

序号 项目 要求 示意图

4
玻璃

突出

玻璃四周

突出
不影响尺寸要求

个数≤2个

引脚玻璃

突出
D≤0.5 mm

5 玻璃裂缝 不允许

6
玻璃

破损

玻璃引脚

破损

a≤3 mm，b≤2/T

个数≤2个

个数≤5个

a≤2 mm，T/2＜c＜T

b≤W/5

玻璃封接

面破损

a≤3 mm，b≤2/T

个数≤2个

a≤2 mm，T/2＜b＜T

c不超过边框外缘，边

框完整

玻璃非封

接面破损

a≤3 mm，b≤2/T

a≤2 mm，T/2＜b＜T

c＜0.5，d≤sw/3，边

框完整

玻璃角破

损

e＜2.0 mm2，f＜2.0

mm2，银点、边框完

整

个数≤3个

5.4 显示功能缺陷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显示功能缺陷

序号 项目 要求 示意图

1 短划 不允许 —

2 短路 不允许 —

3 视角错 不允许 —

4 显示不均 无明显显示差异 —

5 交叉串扰
显示字符/图形时，无相邻像素或信号线路间的干扰现象；在

显示测试图形时，无异常串色、错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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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显示功能缺陷（续）

序号 项目 要求 示意图

6
图形凹缺（视窗

内）

X＜0.1 mm2 不计数

个数≤3个

0.1 mm2≤X≤0.2 mm2 个数≤3个

A＜0.1 mm 不计数

0.1 mm≤a≤0.5 mm，D＜0.25 mm 个数≤2个

7 点缺陷（视窗内）

X＜0.1 mm2 不计数

个数≤3个

0.1 mm2≤X≤0.5 mm2 个数≤3个

8 线缺陷（视窗内）

a＜0.02 mm 不计数

0.02 mm≤a≤0.05 mm，b≤0.5

mm
个数≤3个

9 图形变形

X＜0.1 mm2 不计数

个数≤3个

0.1 mm2≤X≤0.2 mm2 个数≤3个

a＜0.1 mm 不计数

0.1 mm≤a≤0.5 mm，D＞0 mm 个数≤2个

0.8W≤a≤1.2W 个数≤2个

注1：X=（a+b）/2。

注2：W为标称值。

5.5 电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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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电特性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电特性

序号 项目 要求

1 逻辑电压VDD/V

常规模块
（5±10）%

（或符合产品技术说明书）

电话机或手机模块
（3±10）%

（或符合产品技术说明书）

2 工作电压VOP/V
常规模块 符合产品技术说明书

电话机或手机模块 符合产品技术说明书

3 输入高电平VIH/V 0.8−0.1
+0.2VDD

4 输入低电平VIL/V ≤0.3VDD

5 模块功耗电流Id/mA 符合产品技术说明书

5.5.2 光学特性

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光学特性

序号 项目 最小值 标准值 最大值

1 对比度Cr 25 ℃
TN-LCM 3 5 —

STN-LCM 5 7 —

TFT-LCM 200 500 —

2 视角范围△Φ/° 25 ℃

TN-LCM
6点 20 30 —

12点 20 25 —

STN-LCM 30 40 —

TFT-LCM 30 40 —

3 响应时间/ms

Tr

0 ℃
TN-LCM — — 800

STN-LCM — — 800

TFT-LCM — 20 30

25 ℃
TN-LCM — 200 250

STN-LCM — 350 400

TFT-LCM — 12 25

Td

0 ℃
TN-LCM — — 1000

STN-LCM — — 1000

TFT-LCM — 20 30

25 ℃
TN-LCM — 250 300

STN-LCM — 350 400

TFT-LCM — 15 25

注：Tr指液晶显示模块接收显示信号后，像素从暗态切换到亮态的上升时间，Td指像素从亮态切换到暗态的下降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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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机械性能

经振动（正弦）、冲击压试验后，应无结构松动、部件脱落等现象，且能正常实现显示功能。

5.7 环境适应性

经工作（在低温下）、工作（在高温下）、贮存（在低温下）、贮存（在高温下）、低气压、稳态

湿热环境试验后，电光性能应符合5.5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尺寸

采用精度为0.02 mm的游标卡尺进行测定。

6.2 外观质量

按GB/T 18910.202和GB/T 18910.203的规定进行测定。

6.3 电光特性

按GB/T 18910.61的规定进行测定。

6.4 机械性能

按GB/T 18910.101的规定进行测定，试验条件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 6 机械性能试验条件

序号 项目 条件

1 振动（正弦）
扫描速度为10 Hz/min～55 Hz/min；

振幅为0.75 mm，X、Y、Z三个方向各20 min

2 冲击 加速度为100 m/S2，持续时间为11 ms，X、Y、Z三个方向各6次

6.5 环境适应性

按GB/T 18910.102的规定进行测定，试验条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工作（在低温下）：试验温度为 0 ℃，试验时间为 48 h。如果该产品设计文件中规定的工作温

度范围低于 0 ℃，则依设计文件中规定的最低工作温度执行；

b) 工作（在高温下）：试验温度为 50 ℃，试验时间为 48 h。如果该产品设计文件中规定的工作

温度范围超出 50 ℃，则依设计文件中规定的最高工作温度执行；

c) 贮存（在低温下）：试验温度为-10 ℃，试验时间为 4 h。如果该产品设计文件中规定的存储

温度范围低于-10 ℃，则依设计文件中规定的最低贮存温度执行；

d) 贮存（在高温下）：试验温度为 60 ℃，试验时间为 12 h。如果该产品设计文件中规定的存储

温度范围超出 60 ℃，则依设计文件中规定的最高贮存温度执行；

e) 低气压：试验气压为 40 kPa，试验时间为 16 h；
f) 稳态湿热：试验温度为（40±2） ℃，相对湿度为 90%～95%，试验时间为 96 h。如果产品设

计文件中规定的稳态湿热条件超出此条件，则依设计文件中规定的条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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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7.1 检验批

有共同性能的定型模块或通过鉴定检验合格的模块连续生产，且生产所用材料、工艺、设备等均相

同的情况下制造的模块构成一个或几个检验批。

7.2 组和分组的划分

7.2.1 A 组——逐批检验

A组检验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 7 A 组检验

序号 项目
抽样要求

检验水平（IL） 接收质量限（AQL）

1 外观质量 Ⅱ 1.0

2 显示功能缺陷 Ⅱ 0.25

3 电光特性 Ⅱ 0.25

注：抽样要求按GB/T 2828.1的规定执行。

7.2.2 B 组——逐批检验

B组检验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 8 B 组检验

序号 项目
抽样要求

检验水平（IL） 接收质量限（AQL）

1 尺寸 Ⅱ 1.0

注：抽样要求按GB/T 2828.1的规定执行。

7.2.3 C 组——周期性检验

7.2.3.1 正常情况下，连续生产 3个月为 1个检验周期。当出现下列情况时，也应进行 C组检验：

——鉴定检验后，工艺、材料、生产条件有较大变化时；

——生产间断时间超过 3个月，重新生产时。

7.2.3.2 C组检验应符合表 9的规定。

表 9 C 组检验

序号 项目
抽样要求

检验水平（IL） 接收质量限（AQL）

1 振动 S-2 1.5

2 冲击 S-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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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C 组检验（续）

序号 项目
抽样要求

检验水平（IL） 接收质量限（AQL）

3 工作（在低温下） S-2 1.5

4 工作（在高温下） S-2 1.5

5 贮存（在低温下） S-2 1.5

6 贮存（在高温下） S-2 1.5

7 低气压 S-2 1.5

8 稳态湿热 S-2 1.5

注：抽样要求按GB/T 2828.1的规定执行。

7.3 检验分类

7.3.1 鉴定检验

应进行A组、B组、C组检验。检验批全部合格时，该批模块可作为合格品交货；当检验批不符合A、
B、C组中任一组检验要求时，先针对不合格原因采取纠正措施，再对不合格检验组重新检验，其中A
组、B组应重检，C组应在该检验批中加倍抽样重检，全部合格时，该批模块可作为合格品交货，若仍

不合格，则判定该批模块为失效模块。

7.3.2 质量一致性检验

应进行A组、B组检验和周期性C组检验。在C组检验合格周期内，A组、B组检验全部合格时，该

批模块可作为合格品交货；当检验批不符合A、B组中任一组检验要求时，先针对不合格原因采取纠正

措施，再对不合格检验组重新检验，全部合格时，该批模块可作为合格品交货，若仍不合格，则判定该

批模块为失效模块。在C组检验不合格的情况下，应停止交货，先针对不合格原因采取纠正措施，并重

新进行C组检验，检验全部合格后方可恢复交货。

7.4 样品处理

7.4.1 A组、B组检验为非破坏性试验。

7.4.2 C组检验为破坏性试验。

7.4.3 经破坏性试验，或任一项试验失效的模块，不应作为合格品交货。

7.4.4 经非破坏性试验，且性能 A组检验合格的模块，可作为合格品交货。

7.5 存放期超过 12 个月批的交货程序

对于通过质量一致性检验且在制造商存放超过12个月的模块，交货前应按A组、B组检验的全部要

求重新检验，全部合格时，可作为合格品交货；若重新检验不合格，应对该批模块的所有失效参数和特

性进行100%检验，剔除失效的，并拒收这批模块，剩余模块保留原识别代码。

8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8.1 标志

8.1.1 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并标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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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制造厂名称、商标；

——检验批识别代码；

——交收日期；

——本文件编号。

8.1.2 包装箱上应标明以下内容：

——向上；

——小心轻放；

——怕湿；

——堆码极限 N=？

8.2 包装

8.2.1 内包装应采用防静电包材。

8.2.2 外包装应采用瓦楞纸箱。

8.3 运输

运输过程中不应跌落和剧烈震动，且防重压、防水、防潮、防晒。

8.4 贮存

贮存温度应在0 ℃～40 ℃，相对湿度不大于80%RH。贮存环境通风应良好，无腐蚀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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